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 

 
                            96 年 4 月 3 日行政會議訂定 

96 年 10 月 23 日行政會議修正 

96 年 12 月 25 日行政會議修正 

99 年 4 月 27 日行政會議修正 

99 年 11 月 2 日行政會議修正 

101 年 5 月 1 日行政會議修正 

103 年 10 月 7 日行政會議修正 

103 年 12 月 30 日行政會議修正 

105 年 12 月 20 日行政會議修正 

106 年 4 月 11 日行政會議修正 

107 年 5 月 8 日行政會議修正 

108 年 5 月 21 日行政會議修正 

110 年 3 月 9 日行政會議修正 

111 年 4 月 26 日行政會議修正 

111 年 9 月 6 日行政會議修正 

112 年 6月 13 日行政會議修正 

112 年 9 月 12 日行政會議修正 

113 年 9 月 10 日行政會議修正 

114 年 3 月 25 日行政會議修正 

114 年 9 月 9 日行政會議修正 

 

ㄧ、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保護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宣導，

加強校園軟體使用之管理，特訂定『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

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以下簡稱本組)之職掌如下: 

(ㄧ)規劃並推動有關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之宣導活動。 

(二)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之規劃與執行。 

(三)處理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案件，本校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作業程序如附件。 

三、本組置委員若干人，由副校長(由校長指派人選一名)、秘書處處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究發展處處長、終身教育處處長、人力資源處處長、各學院院長、圖書資訊處

處長、國際事務處處長及秘書處稽核室主任為當然委員及學生代表一人共同組成。 

四、本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校長指派之副校長兼任；執行秘書一人，由秘書處處長兼任。 

五、本組依實際需要召開會議，開會時得邀請有關單位人員列席。 

六、本組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接獲疑似侵權事件 

通知被檢舉所屬權責單位及疑

似侵權者，告知侵權法律責任 

並立即停止疑似侵權行為 

是否為網路侵權？ 

否 

非法影印教科書，著作侵

權或其他智財權侵權事件 

是 

將被檢舉IP位址封鎖 

通知被檢舉所屬權責單位及

疑似侵權者，告知侵權法律

責任並立即停止疑似侵權行

 

非法MP3、軟體、電影 

等散佈或下載事件 

被舉發所屬單位須調查詳細事實經

過並填具疑似侵權調查處理報告 
被舉發所屬單位須調查詳細

事實經過並填具疑似侵權調

查處理報告 

情節是否重大？ 

召開保護智慧財產權

宣導與執行小組會議 

 

副校長核示 

回文舉發單位 

是 

否 

結案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作業程序 

收到教育部/區網中心/其他政府單位檢舉疑似侵權事件： 


